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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梁拖措施）

個案編號 CP0046

周耀基

跨部門工作小組

聆訊日期： 2015 年 5 月 8 日

裁決日期： 2015 年 12 月 9 日

宜量

與

判決書

上訴人

答辯人

1. 上訴個寒編號 CP0046 周耀基先生（「上訴人」）向跨部門工作小組（「工作

小組」）申請「因禁止拖網捕魚而向受影響拖網漁船船東發放特蔥津貼」’

工作小組認為申請中的船隻（漁船類型：蝦拖，漁船長度： 22 米）屬合資

格的近岸蝦拖，並且屬相當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區域的類別，

工作小組決定上向上訴人發放港幣制，473,224 的特惠津貼（「特惠津貼J)

（「該決定」） I 。

2. 上訴人就該決定向漁民特蔥津貼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要求駁回工作小組認

為他的漁船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的決定。上訴人表示他的蝦拖對香港水域

的依賴程度為 100% ，是「完全依賴」而非只是「相當依賴」 o 上訴人亦質疑

1 上訴文件冊的4 頁。



工作小組評估其蝦拖的受影響程度準則，質疑賠償數字是否反映其蝦拖受影

響為 100% 。上訴入亦指工作小組對其蝦拖的捕撈評估有不公。他指出有些

船的馬力比其蝦拖的小但賠償金額比他還高。上訴人亦表示香港水域全面禁
拖嚴重影響他的生吉尸，上訴人在聆訊中亦指稱政府以 11 年漁獲的估計價值

作為計算向受禁止拖網捕魚措施影響的近岸拖網漁船結束發放特惠津貼的

公式的倍數3是不合理的，上訴人表示絮拖措施對他的影響遠遠超過 11 年。

E盟章盤車員 l v 「完全依賴！

3. 根據工作小組的陳述工作小組是根接訂定的分攤準則，按下列因素釐定個

別合資格近岸拖網漁船船東（包括上訴人）可獲發放的特惠津貼金額．

。）船隻類型和長度

(b）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及

(c）其他特別國素（如適用）。

4. 就上述（b）項對香港水域的依賴程度，工作小告由等合資格近岸拖網漁船區分

為兩個類別：
(1）盟章盤盤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區域的類別﹔或

(2）盟主聖盤疆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區域的類別（較低類別）。

5. 根據工作小組的陳述，就此宗申請，工作小組經考慮所有相信層的因衰，評

定該船隻為合資格的近岸蝦措，屬相當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區

域的類別，並根據分攤準則釐定上訴人獲發放的特惠津貼金額為港幣

4,473,224 元。

6. 由於合資格近岸拖網漁船區只分為兩個類別：盟章盤疆和主主罣盤盤，工

作小組表示就算主訴人聲稱有關船隻室主益星星香港7j(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
區域並不會影響或增加上訴人所獲發放的特惠津貼金額。

7. 上訴委員會接納工作小組的練述，上訴人已被評定為盟章盤盤類別，在工

作小組的考慮中盟萱盤盤和室主盤盤在評定特惠津貼金額方面是沒有分別

的。

2 上訴文件冊4頁

3 上訴文件冊 2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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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訴人生計之影響

8. 在聆訊中上訴人充份表達禁拖措施對上訴人及其家庭的影響。上訴委員會

理解上訴人的困難和上訴人對以 11 年漁獲的估計價值作為計算向受禁拖措

施影響船東發放特惠津貼的公式的倍數的不滿。

9. 然而，上訴委員會是沒有權力就禁拖政策應否實施和財委會應否接納以 11

年作計算倍數（或應否接納以更長年期作倍數）而批出總金額為 11 億 9 干萬

元的特惠津貼作分攤作任何裁決。

主作小組對上訴人蝦蝦的評估是否不公

10. 根據財委會就受禁拖措施影響船東發放特惠津貼的指導原則，合資格近岸

拖網漁船船東獲分攤的特惠津貼金額，應與禁拖措施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

成正比4 。

11‘財委會文件的附件 25亦指出，合資格近岸拖網漁船會按船隻類型（如雙拖、

學拖、蝦拖、慘總和梅蝦拖等）和船隻長度分成不同組別。不同類型的船

隻會獲發不同金額的特惠津貼，而金額也會因船隻長度而異。此外，工作

小組亦可考慮其他因素（例如船機馬力、船上設備及在香港水域拖網作榮

的時間及／或產量），調整向個別船隻發放特惠津貼的款項。各類型拖網漁船

在香港水域的估計全年產值的相對差別，會用作向各類合資格漁船船東分

攤特惠津貼的基準。

12. 上訴人被工作小組評定為合資格近岸蝦拖，屬相當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

作業區域的類別。誠如上述第 3 至 7 段所吉，相當依賴和完全依賴在評定

特惠津貼金額方面是沒有分別的。

13. 接蓉，工作小組按船隻類型、長度及類別分為不同組別的近岸拖網漁船的

特蔥津貼分撥出例 （Pi） 來計算上訴人可獲發的特惠津貼金額。上訴人的蝦

拖長度為 22.00 米，屬於表 S-66的「一般類別」、「蝦拖」、船隻長度

「21.01 ”22.00」的組別，分攤比例 σ。為 0.005396775 。

4 土訴文件冊 205 頁，財委會文件第 12 段
5 上訴文件冊 212 頁至 213 頁
6 上訴文件冊 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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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有闋的 11 億 9 ﹛千萬元特蔥津貼總金額，在扣除就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証只發

放給 18 名領有有效海岸公園捕魚許可証的慘繪船東的 5,900,000 元後，工作

小組以餘下款額的 70% ，即 828,870,000 元為基數，再根據上述訂定的分攤忱

例伊。釐定分攤給個別合資格近岸拖網漁船船東（包括慘繕船東）的特惠津

貼金額7

15. 因此，適用於計算此宗個案的特惠津貼金額伊。的公式為：

Ei = $828,870,000 xPi 

根據以上公式並代人上述第 13 段的適用的分攤比例，工作小組計算所得的
特惠津貼金額為：

Ei = $828,870,000 x0.005396775 = $4,473,2248 

16. 工作小組在聆訊時解釋以「船長度」作為分攤基礎相對於以「船馬力」或

「拖網數量」等作分攤基礎是較為有代表性，因為船的長度是不變的，反

之船的引擎和網數則可後來增滅。

17. 上訴委員會同意工作小組的申述，以「船長度」而非「船馬力」或「拖網

數量」等作為分攤基礎是較實際、公道和合理的。

18. 上訴委員會認為工作小組對上訴人蝦拖的評估並沒有不公。計算上訴人應

獲發的特惠津貼金額的方法亦沒有不當。

鐘過

19. 綜合以上所言，上訴人未能提供足夠理據支持本上訴，推翻工作小組作出

的該決定。

7 根據附錄 S第 5 段：「因此，向合資格近岸拖網？甜苦船東發放的 II 億 9 仟萬元特蔥津貼總金
額，在扣除只發放給 18 名合資格﹔學總結束的 5,900,000 元後，工作小組於現階段以餘下款額的
10% , ~n 828,810,000 元為基數，再根接訂定的分攤比例釐定分撥給個別合資格近岸拖網﹔甜苦船
東（包括﹜鈴聲船東）的特惠津貼金額。」

8 上訴文件冊 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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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上訴委員會因此駁回此宗上訴，並無訟費令。

聆訊日期

聆訊地點

盤置i

區﹛青給女士

委員

盤置i

盧暐基先生

委員

上訴人，周耀基先生

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政府總部地下 3 號會潑

室

鐘董註

許美婦女士， JP
主席

i靈塾

黃淑芸女士

委員

i盡量i
陳偉仲先生

委員

李書畫紅女士，高級漁業主任（漁業可持續發展），漁農自然護理署，跨部門工作小

組代表

蘇智明博士，漁業主任（漁業可持續發展）1 ' ~魚農自然護理署，跨部門工作小組

代表

伍穎珊女士，委員會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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